
在生活中， 尤其是在农

村， 许多夫妻是同一方的父

母、 兄弟姐妹等其他家庭成

员共同生活的。 当这类夫妻

离婚需要进行财产分割时，

需要先将夫妻的共同财产从

家庭共同财产中分离出来，

才能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

割。那么，应如何区分家庭共

同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呢？

姚安县人民法院弥兴法庭庭

长、三级法官徐国江就“家庭

共同财产的法律特征、 家庭

共同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

区别、 家庭共同财产与夫妻

共同财产如何认定、分割”等

方面进行解答。

问： 什么是夫妻共同财

产？

答： 夫妻共同财产指的

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主要

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

的收益， 以及不属于夫妻一

方继承或受赠所得的其他应

当归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

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

同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

益；（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

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

的处理权。 该法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规定， 下列财产为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二） 一方

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

或者补偿；（三） 遗嘱或者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

产；（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

品；（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

财产。

问： 什么是家庭共有财

产？

答： 家庭共有财产，是

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

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

同所得， 供全体家庭成员生

活、生产的共有财产。 即家庭

成员共同劳动、提供出资所取

得的财产为家庭共有财产。

问： 夫妻共同财产和家

庭共同财产如何分割？

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

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

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

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

判决。

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

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

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对于家

庭共有财产的分割， 由家庭

成员协商确定分割方式和份

额，协商不成的可进行诉讼，

案件办理要综合考虑财产来

源、贡献大小、实际使用情况

等因素进行合理分割。

（来源：《云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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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徐汇公安分局凌

云路派出所接到某公司行政主

管胡女士报警， 称公司用于业

务拍摄的摄像机、 镜头等贵重

设备在清点时发现缺失， 而这

批设备一直由员工殷某负责保

管，但面对公司的询问，殷某总

是支支吾吾、百般推脱，无法交

出设备。

接报后， 民警立即展开调

查， 通过调取公司公共视频、设

备管理台账及相关财务资料，锁

定殷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

民警依法将其传唤至派出所。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殷某最终

承认了其擅自变卖公司设备牟

利的违法犯罪事实。

据殷某交代，自己因长期沉

迷高消费、挥霍无度，欠下大量

外债。 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他

将目光瞄向了自己手头保管的

公司摄影器材， 见公司长时间

未对这些设备进行核查， 他便

心生侥幸， 偷偷将部分设备卖

出套现。 见一时未被发现，他的

胆子愈发大了起来，变本加厉，

陆续将更多设备低价出售，非

法获利 5 万余元。

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

殷某的违法行为远不止于此。原

来，他还多次编造“父亲病危住

院”等虚假借口，频繁向公司及

多名同事借钱， 累计金额高达

三四十万元。 这些钱款并未用

于所谓“家庭变故”，而是全部

被用于个人高消费支出。 警方

还发现， 殷某此前已在多家金

融机构背负贷款，债台高筑，经

济状况早已全面失控。

目前， 殷某因涉嫌职务侵

占罪和诈骗罪已被徐汇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从摄影师到阶下囚，高消费成瘾陷歧路

男子原是一名摄影师，却因沉迷高消费而债台高筑。 为摆脱困境，他

不仅盗卖公司配发的设备牟利，还编造谎言诈骗多位同事钱财。

近日，徐汇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职务之便盗卖公司财物、诈骗同事的案

件，犯罪嫌疑人殷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吴会雄 通讯员 胡丹

警方提醒 >>>

今年以来， 上海口岸连续

查获多起， 导游利用游客走私

案件，走私团伙将香烟等货物，

分散至多个行李箱， 选择无申

报通道通关，利用游客“法不责

众”的心理蒙混过关。 对此，海

关等监管部门已加强机场、邮

轮口岸的行李审查， 并提醒游

客高度警惕，远离走私陷阱。

近日， 宝山海关在对入境

邮轮旅客进行监管时， 发现一

名走无申报通道， 通关的导游

领队行色匆匆，在洗手间门口

徘徊等候许久， 并与其他旅客

交接行李，海关关员随即对其

进行拦截检查。 经开箱查验，

海关关员在当事人行李箱中，

查获不同品牌香烟 2000 支，当

事人承认， 通过游客携带上述

物品，目的为代购谋利。

上海海关所属宝山海关旅

检一科科长顾立乾： 今年前 5

个月， 宝山海关累计查获导游

涉嫌走私香烟案件 8 起， 涉案

香烟超 3 万多支，已经全部移

交缉私部门处理。

无独有偶， 上海虹桥机场海关关员日前在

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无申报

通道”入境的旅客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经

开箱查验，该旅客携带了雪茄 11盒共计 180支，

超过了允许数量的 800%，属于走私行为。 现场

海关已按规定将超量物品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入境中国时， 个人携带卷烟不超过 400

支； 或雪茄不超过 20 支， 或烟丝不超过 500

克，无需向海关申报，如果超过上述数量，需要

填写《申报表》，将有关物品交海关查验审核并

办理相关手续。 其中， 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 可免税携带香烟

（含加热卷烟）200 支，或者雪茄 10 支，或者烟

丝 250 克。 （来源： 新闻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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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卖公司物品

怎么判罪的

职务便利不是谋私工具，

虚构事实、 侵占财物不仅失

信于人， 更将承担法律后果。

企业也应健全财务和物资管

理机制，筑牢内部防线，防范

“内鬼”行为发生。

海关提醒 >>>

日前， 广东省深圳市龙

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

案件宣判： 被告人赖某因卖

车后反悔， 雇代驾将已出售

车辆偷偷开回， 并通过远程

控制系统多次操控车辆熄

火，严重危及公共安全，被法

院以盗窃罪、 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

2023 年 10 月，赖某通

过二手车租赁中介介绍，从

林某处购买了一辆越野车。

为方便控制车辆，赖某私自

加装了可执行“熄火 ”和

“启动” 指令的汽车远程控

制系统。 2024 年 7 月，因资

金周转困难，赖某将车抵押

给中介并借款；同年 12 月，

在征得赖某同意后，中介将

车卖回原车主林某。 然而，

赖某却对已出售的车辆起

了贪念。

今年 1 月 1 日清晨，赖

某通过 GPS 定位发现车辆

停放位置后， 雇代驾司机到

场， 随后远程遥控启动车

辆， 指使代驾将车开走。 赖

某随后自行将车开至停车

场。 当日 6 时许， 林某发现

车辆被盗，通过 GPS 定位找

到车辆并开回。 途中， 赖某

多次通过远程系统操控车辆

熄火， 导致车辆在车流密集

的高速公路和城市主干道上

频繁失控。 林某察觉异常后

立即报警。

1 月 23 日，公安机关以

涉嫌盗窃罪将赖某移送龙

岗区检察院审查批捕。 检察

院审查发现，赖某不仅存在

盗窃行为，其远程操控车辆

熄火的行为已严重危及公

共安全。 经补充侦查，3 月

25 日，公安机关以盗窃罪移

送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通过咨询汽

车行业专家、 调取车辆行驶

轨迹等证据发现， 赖某利用

远程控制系统， 在林某驾车

途经高速公路和主干道时多

次强制熄火， 导致车辆无法

正常操控。“这种行为极易

引发连环碰撞事故， 危害不

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 ”检察官表示。

4 月 14 日，龙岗区检察

院依法追加起诉赖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院

经审理认为， 赖某盗窃已出

售车辆构成盗窃罪； 其远程

操控车辆熄火的行为， 严重

危及公共安全， 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数罪

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目前判决已生效。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男子卖车反悔雇代驾“偷车”获刑 4 年


